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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職員同仁之敘獎，依本校職員獎懲要點標準辦理，且須符合下列原則： 

(一) 例行性業務，不予敘獎；但屬創新作法、具特殊績效者，得視其貢獻

程度予以敘獎。 

(二) 同一事項、比（競）賽、活動，過程中不予獎勵，應俟全案完成後，

依實際績效、成績敘獎。 

(三) 辦理各項會議等活動，達本校職員獎懲要點第三條（一）項、（二）項

之獎勵標準事蹟時，其敘獎以主辦單位承辦人及督導主管為原則，相

關配合單位人員則以實際擔任並參與辦理者核實簽請議獎，活動當日

支援協助者不予敘獎。其額度人次標準如下： 

類別 研習、會議等活動天數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備註 

區 
域 
性 

一天以上三天以內 
主辦人員一人及其他
工作人員一至二人 嘉獎一次  

四天至六天 
主辦人員一人及其他
工作人員三至四人 嘉獎一至二次 

參酌負責及出
力情形 

七天以上 
主辦人員一人及其他
工作人員四至五人 

嘉獎一次至記功一

次 

參酌負責及出
力情形 

全 
國 
性 

一天以上三天以內 
主辦人員一人及其他
工作人員三至四人 嘉獎一次  

四天至六天 
主辦人員一人及其他
工作人員五至六人 

嘉獎一次至記功一

次 

參酌負責及出
力情形 

七天以上 
主辦人員一人及其他
工作人員六至七人 

嘉獎一次至記功二

次 

參酌負責及出
力情形 

(四) 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比賽、競賽、活動(含教師本人參賽)，達本校職員

獎懲要點第三條（一）項、（二）項之獎勵標準事蹟時，敘獎標準如下： 

類別 獲獎名次 獎勵人員 獎勵種類 備註 

縣 

市 第一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區 
域 
性 

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第二名、第三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第三名 指導教師 嘉獎一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全 
國 
性 

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二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第二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

第三名 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 第三名以外 指導教師 嘉獎一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 國

際 

 性 

第一名 指導教師 記功二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第二名 指導教師 記功二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第三名 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第三名以外、佳作

或優勝以上 
指導教師 嘉獎二次 實際擔任指導 

如未達上列標準，由各處室依實際指導情形，簽請酌予敘獎一次，以茲鼓勵。 

 

二、下列事蹟達本校敘獎標準者，由學校依函示及相關敘獎規定逕行核定發佈，

不再提本會初核或核議： 

（一）上級機關或相關單位委辦之研習、會議、活動等圓滿達成任務後，經來

文函示就相關承辦人員辦理敘獎，且函文有明確獎勵方式者。 

（二）上級機關或相關單位來函，就本校人員優良事蹟依其活動辦法、相關專

業法規之獎勵標準，訂有明確獎勵方式者。 


